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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性司法与校园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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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校园霸凌事件的不断增加，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当发生严重、恶性的校园霸凌时，

可能会演变成青少年犯罪，此时司法机关会介入其中。相较于传统的应报式司法，修复性司法以受害人为核心，

通过让受害人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积极引导加害人改正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能够很好地修复双方破裂的关

系，真正实现未成年人保护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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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屡见不鲜。然而我国并

没有专门规制校园霸凌的法律规范，且现有的刑事司法

制度以惩罚和教育警示为主，并不能有效规制校园霸凌

问题。

校园欺凌的本质是一种冲突或伤害的处遇。过去处

理校园欺凌的方法，是从传统应报式正义的角度处理青

少年之间的欺凌问题，使欺凌者受到惩罚，而忽略了被

欺凌者的感受和意见，由霸凌造成的创伤并没有因此而

愈合。修复性司法为加害方和被害方提供了对话的平台，

了解冲突事件对彼此造成的影响，将双方的想法、情绪

和感受表达出来，使破裂的人际关系得以修复。修复式

正义为处理校园欺凌问题带来了契机，许多国家开始将

修复性司法应用于校园欺凌案件中。

1 修复式正义和应报式正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报应性正义”的校园欺

凌“零容忍”政策在北美国家盛行。然而，在政策实行

近二十年后，美国“零容忍工作组”的调查结果却显示：

严密的监管和严厉的惩罚并不能有效减少学生的问题

行为。为此，各界对“报应性正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批

判与反思，以此促进了校园欺凌治理范式由“报应性正

义”向“修复性正义”的转变。

当欺凌和暴力行为发生，我们通常会发出这样的质

问：“这种行为有多恶劣，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受

多少惩罚？”这类对于破坏性事件的回应实际便暗含了

“报应性正义”的理论与逻辑，将惩戒和威慑作为改变

人的行为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报应性正义的基本假设

认为，惩戒能够改变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报应性正义

的理论逻辑还认为，惩戒侵害者能够对其他人起到一定

的警示作用。以此减少“潜在侵害者”的破坏性行为。

基于“报应性正义”的零容忍政策一度在北美国家广泛

实施，然而目前缺乏证据表明，严惩与监管能够使学校

更安全。

为什么基于“报应性正义”实施的校园欺凌防治措

施难以发挥出我们预想中的效果？研究者们在反思与

研究中发现，这类欺凌防治措施更容易让犯错的学生自

暴自弃，难以重新被学校和班级接纳，同时也更容易造

成不安全、消极的校园氛围。美国教育家詹姆士·狄龙

（James E. Dillon）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欺凌问题

时一味地责怪某一类人，针对犯错误的学生而不针对其

言行进行谴责和评判，采用武力迫使其改正错误，用欺

凌的方式制止欺凌，这种思维定势将学校教育引入了误

区。

对“报应性正义”的全面反思催生了“修复性正义”

的出现——“修复性正义”或“修复式正义”原本是西

方 1970 年以来司法改革的一种新理念，也是社会和解

的一种政治哲学，后来用于处理学生违纪行为，化解学

生冲突，近年来进一步聚焦在校园欺凌的调解上。与过

去我们普遍默认的“报应性正义”不同，修复性正义不

再强调通过惩罚侵害者来寻求正义的平衡，而是在关注

受害者和侵害者需求的基础上，力求化解冲突、恢复双

方关系、为双方增能赋能。

具体来说，对于受欺凌者而言，基于“修复性正义”

的欺凌治理强调受欺凌者的修复，确保其被侵占的财物

得以归还，被破坏的物品得到赔偿，受伤害的心灵得到

安抚，受贬损的名誉以及受屈辱的人格和尊严得以恢复。

对于欺凌者而言，“修复性正义”的欺凌治理同样重视

欺凌者的修复。一方面，它确保欺凌者能够意识到欺凌

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使其能够承担起改正、修复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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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真诚地向伤害过的同伴赔礼道歉，求得原谅和

宽恕；另一方面，也着眼于恢复欺凌者的名誉和形象，

帮助其重新融入同伴群体。“修复性正义”的欺凌治理

还着眼于社会性恢复，不但帮助欺凌事件中的欺凌者和

被欺凌者实现和解，恢复双方正常的同学关系；而且致

力于恢复遭到欺凌破坏的群体氛围，恢复被欺凌扰乱的

班级和学校秩序，实现校园的安定，以达到预防和减少

欺凌的效果。

为什么我们要在校园欺凌治理中强调“修复性正

义”？当我们回归校园欺凌治理的初衷就会发现，治理

校园欺凌并不是为了惩罚欺凌者，不是为了体验一种

“恶人有恶报”的大快人心，而是为了给未成年人创造

和谐、安全的成长环境。修复式正义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被欺凌者跟欺凌者表达冲突或伤害发生的经过，以及

这些事件对彼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只关系

到当事人（加害人、被害人），也可能关系到其家人。

我们透过这个平台找到解决冲突或是抚平伤害的可能，

它能提供一个讨论的空间，这是修复式正义最基本的精

神。

2 修复性司法与校园霸凌

在理论核心上，两者存在高度重合，修复性司法强

调关系恢复，霸凌相关人共同沟通并积极治愈因霸凌造

成的消极伤害，从而淡化刑罚在处理犯罪问题中的作用；

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国际“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以及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

为辅”的原则，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理论

的契合为在校园霸凌防治问题中引用修复性司法思维

提供了依据。

造成未成年人霸凌的原因有很多，单单从法律规范

层面难以进行规制；而修复性司法的“关系恢复”理论

相对具体，更具操作性，在引入修复性少年司法时，我

们可以以“关系恢复”为着眼点。修复性司法提倡一种

更加关注受害者、加害者和相关群体等多方诉求的方式。

不同于报应性司法，修复性司法的主要目的不是惩罚行

为人，而是鼓励行为人对其行为负责，被霸凌与霸凌的

双方都可以在这一程序中发挥积极作用。既可以使加害

者弥补造成的损害，也修复了受害者的心灵创伤。而面

对未成年人霸凌问题的独特性，修复性司法的构建应赋

有培养其改过自新以及重新返回社会能力的功能属性，

有效抑制和预防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从而创造健康的校

园环境。

修复性司法为未成年保护之校园霸凌防治提供了

新的思路，但在具体适用时，还应注意两者的细微差别。

修复性司法注重被害人利益，在修复性措施设计时也需

要同时考虑被害人话语权，但研究解决校园霸凌问题时，

应首先将未成年霸凌者主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帮助、教

育、改造未成年人为首要目标，对被霸凌者和社会的关

系恢复应作为未成年人恢复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

是一个效果评价指标。坚持利用好“关系恢复”这个着

眼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矫治措施，从而对未成年人

进行精准矫正，使回归社会的理念指导校园霸凌防治的

实践。

3 修复性司法在校园霸凌问题中的优势

以修复利益相关人的伤害为目的的修复性司法发

端于20世纪70年代，为处理校园霸凌提供了新的视野。

在修复性司法的视野下，着眼点从惩罚欺凌者转变为改

造欺凌者、弥补被欺凌者的损失和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在这一主旨下，加害人不再是被动受罚，而是被引导去

积极担责，促使其实现再社会化。相较于传统的应报式

模式，修复性司法更具有天然优势。

3.1 修复式正义可促进同理心教育

修复式正义帮助加害人获得机会思考，对被害人的

霸凌行为，也会影响到他背后的家庭，所以，他不能小

看霸凌所造成的伤害。加害人透过修复过程，有机会听

到被害人的声音，他能借这个机会去理解所造成的伤害

和影响。透过修复式正义的平台，他将有机会了解到，

被害人在这个事件里面如何受到伤害，除了身体或者财

产受到侵害，甚至还存在精神、人际关系上的影响，这

些可以让加害人感同身受，这些就是我们讲的同理心。

修复式正义可以让校园欺凌的加害人换位思考，通过修

复过程促进并增长同理心。

3.2 修复式正义是对应报式正义的补充

其实，修复式正义与应报式正义（惩罚模式）可以

是一个平行互补的关系。我们现有的法律以应报式正义

为主，学生在学校犯错了，通过学生奖惩机制记过。但

我们也常常发现，在应报式正义中加害人或犯错的学生，

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二者并

行的方法，同时启动修复式正义。这样不会被认为修复

式正义就是帮着加害人或犯错者脱罪，好像加害人只要

诚恳道歉，之后达成和解，判刑就会比较低。启动修复

式正义，最主要是让加害人或犯错的人能够认知他的行

为，有机会感受他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明白他需要去

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一部分是平行的，也是互补缺憾

的。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6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104

3.3 修复性司法兼顾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与应报式司法相比，修复式司法不再着眼于惩罚加

害人，而是以受害人为中心促进矛盾化解。修复式司法

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对话的可能，能够使加害人重新审

视自己的行为，在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后，向受害人

表达悔悟以及歉意，同时积极承担责任。在校园霸凌中，

修复性司法能够使欺凌者很好的被社会所重新接纳，对

于重塑其人格具有教育意义。在修复正义的理念下，被

欺凌者的心灵也能够得到抚慰，从而消弭双方的误解，

帮助其健康地回归到团体中，重建良好的校园关系。

校园霸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家庭、学校、

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其发生。

如果孩子实施了霸凌行为，家长需要积极配合学校和有

关部门进行教育和纠正。尤其是作为被霸凌者的家长，

要对孩子给予足够的关爱，发现孩子心理异常，及时进

行心理疏导。修复性司法秉持修复性正义的观点，从双

方视角出发，在矫正欺凌者行为的同时，兼顾被欺凌者

的损害弥补，将被欺凌者作为冲突解决的参与者，有效

平衡了双方的利益。正因为修复性司法的复原和衡平的

核心思想，使其能很好的适用于解决校园霸凌问题。

修复性司法在应用于未成年人领域的校园霸凌问

题中，应首先坚持“最佳儿童利益”的原则。未成年人

的身心尚未成熟，其可塑性强，在正确引导下仍有很大

可能回归社会。对于具有霸凌行为的未成年人应当给予

一定的人文关怀，而不能仅以被害人为中心，从而最大

限度的保护双方的健康成长。

修复性司法最大的亮点在于关系修复，注重受害人

的伤害弥补以及加害人的重塑，实践形式主要包括对话、

调解、圆桌会议等。通过对话等形式，欺凌者与被欺凌

者及其背后的家庭达成共识，有助于消除双方的隔阂，

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尤其能够使被欺凌者重拾信

心。作为舶来品，修复性司法契合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

合”“无讼”等价值理念，影响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修

复司法理念很自然在中华传统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

为处理校园欺凌案件提供了本土空间。一般来说，进入

司法领域的校园欺凌案件包括侵权案件和刑事案件，根

据案件类型的不同，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对于尚

未构成犯罪的欺凌行为，一般只涉及到侵权问题，由主

办法官促成当事人双方进行对话，以期达成共识和协议。

由欺凌者积极履行赔偿、赔礼道歉等义务，可以让被欺

凌者的仇视心理得到缓解，重建双方的关系。当欺凌行

为上升到犯罪问题，在对话的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时，

可以运用圆桌会议的形式。在司法机关主持下，被欺凌

者、欺凌者、学校、心理专家、社区等共同商讨议题，

包括责任划分、被欺凌者身心健康的恢复，校园欺凌的

防治等。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应当视“关系恢复”

为首要任务，这也是修复性司法与传统司法模式的不同

之处。

4 结语

将修复性司法引入校园霸凌问题，受害者得以补偿，

身心健康得以恢复；与此同时，加害者受到鼓励积极承

认错误并承担责任，主动弥补失范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后

果，双方诉求均得到回应。在此基础之上，受害者和加

害者破裂的关系得到修复，有助于其回归校园生活，营

造了良好的校园氛围。在修复性司法的指导下，不仅促

进了未成年人的同理心、责任心，还弥补了传统司法模

式的不足，同时兼顾双方权益，真正实现了未成年人保

护的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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